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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
,

海洋经济所

占比例越来越高
,

沿海地区以 的陆地面

积
,

创造了 的产值
,

养活 了 的人

口
。

这表明海洋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

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
,

并且作用会越来越

大
。

世纪是海洋的世纪
,

海洋经济已经并

将继续成为经济的增长点
。

海洋及海洋资源

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关键所

在
,

各沿海省份都非常重视本地区海洋经济

的发展和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
,

纷纷 自行划

定
“

管理海域
” ,

并制定本地区的海洋开发规

划
,

使得沿海省份之间没有法定海域界线的

潜在矛盾
“

浮出海面
” ,

进行省际间海域划界

成为当务之急
。

一
、

我国沿海省级行政区管理海域的现状

我 国有 多 千米 的 大陆岸线 和

多千米 的岛屿岸线
,

沿海岛屿 多

个
,

沿海省级行政区 个 包括香港特别行

政区
、

澳门和台湾省
,

历史上从未全面
、

正式

划定过省级海上行政区域界线
,

目前只有粤

港之间有一条法定省际海域界限
。

根据 年 月 日第七届 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》
,

年 月 日国务院第 次常务会议通过并

公布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

政区域图》
。

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界线由陆地

部分和海上部分组成
, “

区域图
”

划分了香港

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之间的陆地及海域界

线
,

这条界线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法定界线
。

此外
,

在 年 月 日第七届全国

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

定中
,

规定海南省管辖
“

海 口市⋯⋯西沙群

岛
、

南沙群岛
、

中沙群岛的岛礁及海域
” 。

这说

明这几组群岛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海南省
,

但

这几组群岛的
“

海域
”

范围何在并不明确
,

仅

此还不能确定海南省与广东省的海域界限
。

海域界限不清
,

权属不明
,

产生 了很多问

题
,

有些问题后果相当严重
。

有的省份为了渔

场
,

从 年代起就纷争不断
,

并演化为大规

模冲突 有的为了眼前利益
,

野蛮采挖海砂
,

导致海岸侵蚀
,

造成民房
、

厂房
、

良田被毁
,

公

路改道 有的把海洋当成了
“

垃圾场
” ,

严重污

染了海洋环境
,

致使养殖户血本无归
。

凡此种

种
,

不一而足
,

已经严重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发

展和海洋管理工作的进行
,

到了非划界不能

解决问题的程度
。

二
、

划界范围

进行省际间海域划界首先要确定划界范

围
,

即沿海省级行政区可以行使行政管理权

限的毗邻海域的范围
。

根据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
,

沿海国可以

划定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海里的

领海
、

海里的毗连区
,

以及 海里的专属

经济区和大陆架
。

我国的《领海与毗连区法》
、

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》等相关法律
、

法规

也规定了我国对上述海洋区域的各项权利
。

我国领海基线以内的海域属于内海 内

水
,

是我国国家领土 领水 的组成部分
。

此

外
,

我国的管辖海域包括 海里领海
、

海

里毗连区
、

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
。

我



国对上述各种 区域的权利因其法律性质的不

同而有所区别 除受
“

无害通过
”

的限制外
,

领

海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陆地领土
,

我国对领海

享有主权 在毗连区内有为防止和惩处在我

国陆地领土
、

内水或领海内违反有关安全
、

海

关
、

财政
、

卫生或出人境管理的法律
、

法规的

行为的管制权 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
,

有对

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人工构筑物的建造
、

使用
,

以及科研
、

环保等事项的管辖权
。

上述各海域的法律性质各不相同
,

国家

在其间的权力 权利 有所区别
。

省级沿海行

政区作为我国国家行政区划的组成部分
,

对

毗邻海域行使行政管理权
,

显然只能限定在

有限的
、

特定的范围之内
。

具体而言
,

可以有

以下几种选择
。

其一
,

内海
,

即从海岸线至领海基线之间

的海域
。

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 年 月

日发布
、

 年 月 日实施的
“

国家标准
”

 ! 一
, “

海岸线是指平均大潮高潮

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
” ,

亦即陆海分界线
,

向

内为陆
,

向外为海
,

沿海省份以此线为准向外

划分行政管理海域界线是合理的 领海基线

是国家确定领海宽度及确定其他管理海域的

起算线
,

领海基线向外 海里为领海
,

向内

的海域属于内海
。

位于海岸线与领海基线之

间的区域
,

虽然表现形式是海
,

但作为国家领

土的组成部分
,

其性质与陆地是一样的
,

沿海

省份在此区域 内行使行政管理权
,

是适宜

的
。

其二
,

内水加领海
,

即从海岸线至领海的

外部界限
。

从领海基线至领海的外部界限之

间是国家的领海
,

除受无害通过的限制外
,

完

全属于 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
,

沿海省份在此

区域内行使行政管理权
,

也是适宜的
。

但领海

毕竟不同与内海 内水 及陆地
,

领海范围内

涉及国家安全
、

军事
、

外交等的事项
,

自然不

属于沿海省份行政管理的内容
。

采用领海基线和领海外部界限确定沿海

省份的行政管理界限
,

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
,

但各沿海省份因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别
,

所辖

海域的范围则可能相去甚远
。

其三
,

以前两种标准为基础
,

特殊地区特

殊处理
,

如以一定范围的等距离线内的海域

作为沿海省份的管理海域
。

个别沿海省份
,

因

其所处海域特殊的地理条件
,

依据上述原则

划界的实际后果会大不相同 泥沙质的平原

海岸开阔性强
,

内海范围大
,

而山地基岩海岸

则正相反 因为个别领海基点位于陆地的娜

角处
,

有的沿海县甚至没有或只有很小面积

的海域 渤海系我国的内海
,

而在北黄海尚需

与朝鲜谈判划定领海界限
,

况且我国尚未公

布此处的领海基点
。

这些区域以陆海分界线

向海一定范围 如 海里 的等距离线内的

海域作为划界海域更为适当
。

上述海域内自然资源丰富
,

是沿海省份

发展地方经济的重要依托
,

而且水深较浅
,

易

于开发生产
,

进行海域划界以后
,

有利于稳定

关系
,

沿海省份有实际上的管理能力
。

至于毗

连区
、

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
,

因其法律性质的

特殊性
,

沿海国在其中享有的权利
,

事关国家

安全
、

主权权利等
,

显然是省级沿海行政区所

不应过多涉足的
。

而且对省级行政区而言
,

无

论是开发生产还是行政管理
,

都是有困难

的
。

三
、

省级沿海行政区管理海域的法律地位

划定沿海省份行政管理海域的界限
,

是

适应海洋开发保护的要求采取的行政措施
。

确定省级沿海行政区管理海域的地位和性

质
,

是十分必要的
。

首行
,

海域划界后
,

划界海域作为国家领

土的组成部分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
,

海域及

其资源仍归国家所有
,

有关国家海洋权益
、

海

洋资源整体开发与环境保护等工作仍由国家

统一负责
。

其次
,

沿海各级人民政府依据法律

法规对海域
、

海洋资源
、

海洋环境及有关工作

行使管理权
。

具体而言
,

省级沿海行政区管理

海域的法律地位
,

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
。

 与陆地行政辖区性质一样
。

沿海省份

可以在划归其管理的海洋区域内行使同陆地

行政区相同的行政管理权
。

 低于陆地行政

辖区
,

省级沿海行政区在其管理海域内只有

涉及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的管理权利
。

 

具体规定省级沿海行政区在其管理海域内的



权利
。

国家在完成沿海省份的海域划界后
,

也

可以具体规定沿海省份在海上行政区内的权

利
。

不论是哪种形式
,

关于海域的军事利用
、

外交事务以及国家指定的战略性资源
,

由中

央政府统管
。

四
、

划界的法律原则和方法

省际间行政管理海域的划界应有利于沿

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
,

有利于资源开发和环

境保护
,

有利于海域的综合管理
,

应实事求

是
,

划界结果应公平合理
。

在实践中应以以下

原则为指导
。

 法定界线必须遵守
。

对上级人民政府

确定行政区划时明确划定的界限必须严格遵

守
,

不能擅自改变
。

对习惯线和协商一致线依法确认
。

对

没有争议且与实际行政管理相符的传统习惯

线
,

以及双方协商达成一致的边界线
,

应依法

予以确认
。

 中间线或等距离线的一般原则
。

中间

线或等距离线是国家间进行海域划界比较常

用的方法
,

我国省际海域划界也可采用
。

在确

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东北部的行政区域界线

时
,

粤港双方即以广东一侧的大鹏半岛最突

出部和香港一侧平洲岛最突出部的中心线来

划分双方的管理范围 在南面海域个别水域

狭窄地方
,

则取其中点
。

 协商与裁决相结合
,

争议区由上级人

民政府裁决
。

当事人协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

普遍使用 的解决争议的方法之一
,

在解决边

界争议 中使用
,

有 助于相邻省份 的友好相

处
。

对于协商不成的
,

上级人民政府应及时裁

决
,

明确划分争议区的界限
,

早 日结束争议状

态
。

以开发利用和管理现状为主
,

适当考

虑历史演变
。

省际海域划界是为了更好地进

行海洋管理
,

发展海洋经济
。

从稳定大局 出

发
,

应着重考虑开发利用和管理的现状
,

不宜

纠缠于历史资料
,

避免引发新的争执
。

边界线与资源权属相一致
。

沿海省份

所划定行政区域界线
,

原则上要与自然资源

权属相一致
。

特殊情况必须分开的
,

也要明确

跨界资源的权属
。

对不可分割的自然资源
,

应

明确管理和使用方法
,

如联合开发和保护的

方法
。

这样才能避免划界后引发新的矛盾
。

沿海省份的海上行政区域界线为直

线的
,

可 以陆上适当两点间连线的延长线来

表示
,

即用陆上能控制海上边界走向的两个

界桩间连线的延长线表示沿海省份的海上行

政区域界线
。

沿海省份的海上行政区域界线应包

括海上行政区域界线图和文字表述两部分
。

五
、

目前 已有实际控制线的法律地位

我国虽然尚未全面进行省际海域划界
,

但沿海省份都在进行毗邻海域的行政管理
,

客观上 已有一些实际控制线
,

对这些实际控

制线的性质应有认定
。

国务院在确定行政区划时明文规定

的行政区划界限
,

如广东省与香港特别行政

区的海域界限
,

具有合法边界线的地位
,

是法

定界限
。

 上级人民政府在确定行政区划时

明文规定的行政区划界限
,

具有合法边界线

的地位
,

是法定界限
。

由毗邻沿海省份双

方同级人民政府协议确定的界限
,

应视为合

法边界线
,

予以确认
。

 因毗邻沿海省份双

方对管理海域界限有争议而由上级政府裁定

确定的争议区界限
,

应视为合法边界线
,

予以

确认
。

没有争议又不违反法律
、

政策的传

统习惯线
,

应予确认
,

赋予合法地位
,

使其具

有法律效力
。

历史上由人民政府同意的滩

涂土地利用范围
,

应作为划界的重要参考依

据
。

六
、

海域边界争议的处理原则

根据 年 月 日国务院发布的 《行

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
,

省际

海域边界的争议
,

可考虑依据以下原则处理

 由同级人民政府协商解决
。

协商不成的
,

争议双方分别申述理由

并提交各自主张线
,

由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

裁决
。


